




涞源县农业农村局
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促进合理行政，切实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执法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范围、方式、种类、幅度和时限等，结合具体情形进行审查、判断并作出处理的权力。
本制度所称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是指行政执法主体结合行政执法实践，对法律、法规、规章中行政执法裁量权的适用条件、情形等予以细化、量化而形成的具体标准。
本制度所称行政执法行为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奖励等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条 行使行政执法裁量权应当遵循下列规则：
（一）符合立法目的；
（二）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应当采用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没有损害或者损害较小的方式；
（三）考虑相关事实因素和法律因素，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
（四）建立健全内部工作程序，相对分离受理（立案）、调查、审查、决定、执行等环节；
（五）平等对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事实、性质等因素基本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况下，给予基本相同的处理；
（六）依法执行回避、公开、告知、听证、调查取证、说明理由、重大决定集体讨论、备案等程序制度。
第四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存在裁量空间的，应当细化、量化裁量标准。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划分为3个至5个裁量阶次，3个阶次的分为轻微、一般、严重，5个阶次的分为显著轻微、轻微、一般、严重、特别严重。
（一）对适用简易程序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适用的具体情形；依法应当适用普通程序的，不得适用简易程序。
（二）对同一种违法行为，可以选择处罚种类的，应当列出选择处罚种类的具体情形。轻微的适用于警告或较小数额的罚款；严重的适用于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或者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
（三）同一种违法行为，有处罚幅度的，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划分裁量阶次，并列明每一个阶次处罚的具体基准。
1．罚款为一定金额的倍数的，应当在最高倍数与最低倍数之间划分三个至五个阶次，显著轻微的不得低于最低倍数，轻微的应当低于中间阶次，一般的按中间阶次处罚，严重的不得低于中间阶次，特别严重的不得高于最高倍数。
2．罚款为一定幅度数额的，应当在最高额与最低额之间划分三个至五个阶次，原则上按倍数额划分处罚阶次。最高额与最低额比值为3倍以下的划分3个阶次，最高额与最低额比值为4倍以上的划分为5个阶次。
3．只规定最高罚款数额没有规定最低罚款数额的，显著轻微的不得高于最高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二十，轻微的不得高于最高罚款数额的百分之四十，一般的按最高罚款数额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确定，严重的不得低于最高罚款数额的百分之六十，特别严重的不得低于最高罚款数额的百分之八十。
（四）依法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的，列明单处或者并处的具体情形和适用条件，依法应当并处的，除减轻、不予处罚的情形外，不得单独单处；
（五）不予处罚、从轻或减轻处罚、从重处罚的自由裁量标准，应当列出具体适用情形。从轻、从重处罚，应当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以内处罚。减轻处罚，应当在法定处罚种类或幅度以下处罚。同时具有两个以上从轻或减轻情节，且不具有从重情节的，应当适用最低处罚幅度或者减轻处罚。
（六）对违法所得、非法财物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对违法所得、非法财物进行明确界定；
（七）对停止执行处罚决定的条件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具体情形；
（八）对处罚环节存在的其他裁量权，应当细化、量化裁量标准。
第五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许可存在裁量空间的，应当细化、量化裁量标准：
（一）对许可条件有选择性规定的，应当列出对应的具体情形；
（二）对许可决定方式没有明确规定或者可以选择的，应当列出决定的具体方式；
（三）对许可程序或者变更、撤回、撤销、注销许可程序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具体程序；
（四）对许可办理时限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具体情形的办理时限；
（五）对许可有数量限制的，公布数量和遴选规则；
（六）对不予许可的，列明情形并依法备案；
（七）对申请人需提交申请材料的，列明材料清单；
（八）对许可事项办理过程中存在的其他裁量权，应当细化、量化裁量标准。
第六条 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强制存在裁量空间的，应当细化、量化裁量标准：
（一）对查封的涉案场所或者查封、扣押的设施和其他财物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作出明确界定；
（二）对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适用的具体情形；
（三）对行政强制程序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具体程序；
（四）对需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紧急情况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紧急情况的具体情形；
（五）对实施行政强制过程中存在的其他裁量权，应当细化、量化裁量标准。
第七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征收存在裁量空间的，应当细化、量化裁量标准：
（一）征收数额存在一定幅度的，应当列出各种幅度适用的具体情形；
（二）征收数额的计算方法可以选择的，应当列出各种征收数额计算方法适用的具体情形；
（三）对减征、免征的条件只作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减征、免征的具体条件；
（四）减征数额存在一定幅度的，应当列出各种幅度适用的具体情形；
（五）对征收过程中存在的其他裁量权，应当细化、量化裁量标准。
第八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给付存在裁量空间的，应当细化、量化裁量标准：
（一）对给付条件只作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给付的具体条件和情形；
（二）对给付方式只作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给付的具体程序和方式；
（三）给付数额存在一定幅度的，应当列出给付数额的具体标准；
（四）对给付办理时限没有规定或者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具体情形的办理时限；
（五）对给付过程中存在的其他裁量权，应当细化、量化裁量标准。
第九条 存在裁量空间的其他行政执法权，应当根据行为类型分别细化、量化裁量权标准。
第十条 严格执行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法制工作机构应加强对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及时总结、研究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对违法违规行使行政裁量权的，将交由有管理权的部门严肃处理，确保工作得到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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